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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已批准

本上市公告书，保证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企业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该债券的投资价

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

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综

合评定，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所有者权益为 9,212,719.73 万元，

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343.82 万元，

超过本期债券一年应付利息的 1.5 倍。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 号京投大厦 2 号楼 9 层 908 室 

法定代表人：王琪 

注册资本：6,280,867.3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地铁车辆、地铁设备。一般经营项

目：授权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地铁新线的规划与

建设；地铁已建成线路的运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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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地铁车

辆的设计、修理；地铁设备的设计、安装；工程监理；物业管理；房地

产开发；地铁广告设计及制作。 

二、发行人简介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北京市地下铁道公司，成立

于 1981 年 2 月 10 日。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市国资委

出资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原北京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承担北京市内轨道交

通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投资管理、融资、资产管理、资源开发、运

营等职责，对所属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行使出

资者权利，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并相

应承担保值增值责任。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2,759,015.98 万元，负债

总额 13,546,296.26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9,212,719.73 万元。2011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03,933.61 万元，利润总额 106,907.10 万元，

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81,288.53 万元。 

第三节  债券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2013 年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

称“13 京投债”。 

三、发行总额：28 亿元。 

四、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十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七年

末附加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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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内前七年票面年利率为 5.04%；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七年末，发

行人可选择上调债券存续期后三年债券票面年利率 0 至 100 个基点（含

本数），上调后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七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

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三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七年末选择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

人。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五、发行价格：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个认

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六、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的第七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存续期后三年的票面年利率，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 

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本

期债券的第七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1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

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

售实施办法公告。 

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刊登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

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九、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

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刊登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接受上述调整并继续

持有债券。 

十、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上证所和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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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公开发行。 

在上证所预设发行总额 10 亿元，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网点预设发行

总额 18 亿元。在上证所发行的部分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网点发行的

部分采取双向回拨机制。 

十一、发行范围及对象：在上证所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

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网点发行对象为在中央

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

除外）。 

十二、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通过上证所

发行的债券由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通过承销团成员

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的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 

十三、簿记建档日：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2013 年 3 月 8 日。  

十四、发行期限：3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 2013 年 3 月 13 日

止。 

十五、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13 年 3 月 11

日。 

十六、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3

月 11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七、计息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11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10 日止；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3 年 3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 

十八、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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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付息日：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十、兑付日：本期债券本金兑付日为 2023 年的 3 月 11 日（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0 年 3 月 11 日（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十一、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证券登记机构和其他有关机

构办理。 

二十二、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三、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四、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五、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二十六、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1 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

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十七、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

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2013 年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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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将于 2013 年 5 月 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期债券简

称为“13 京投债”，证券代码为“124184”。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期债券上市后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

规定执行。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发行人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2009 年度、

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京都天华审字[2012]第 1318 号）。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年末 2010年末 2009年末 

资产总计 22,759,015.98 18,603,397.87 14,067,270.71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4,684,803.38  3,557,024.44  2,814,691.70 

负债合计 13,546,296.26 10,354,795.53  6,780,968.44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2,230,498.49  4,719,455.15  2,373,107.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12,719.73  8,248,602.33  7,286,302.28 

项    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603,933.61   243,493.94    88,424.71

利润总额   106,907.10    93,322.03    34,123.02

净利润    87,845.80    80,693.77    30,49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841.88    -41,945.43     48,444.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8,644.49  -3,801,837.05 -3,949,958.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5,638.34  4,467,462.99  3,981,0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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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6,912.48    623,634.22     79,519.74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分析 

（一）营运能力分析 

项目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0292 0.0149 0.0075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年） 0.1465 0.0764 0.034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3.43 16.11 8.38

存货周转率（次/年） 0.6094 0.2655 0.1715

注：1、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2、流动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3、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4、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5、2009年度涉及平均概念的财务指标中涉及的2008年年末数均来自发行人

2008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下同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0.0075、

0.0149 和 0.0292，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0.0345、0.0764 和 0.1465，

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8.38、16.11和 13.43，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0.1715、

0.2655 和 0.6094。在资产规模加速扩张的情况下，各项周转率仍然能够

保持较高的增长，说明公司资产利用效率较高，经营策略稳健，各项营

运能力指标总体平稳且保持在业内较高水平。 

（二）盈利能力分析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603,933.61     243,493.94     88,424.71 

主营业务利润   -84,662.82    79,896.57    22,148.20 

利润总额     106,907.10    93,322.03    34,123.02 

净利润    87,845.80    80,693.77    30,491.90 

总资产收益率（%） 0.67% 0.64% 0.31%

净资产收益率（%） 1.01% 1.04% 0.49%

注：1、总资产收益率=EBIT/总资产平均余额，其中EBIT=利润总额+列入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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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息支出 
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公司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8,424.71

万元、243,493.94 万元和 603,933.61 万元，近三年大幅增长，主要原

因为：一是 2010 年公司子公司京投银泰业务不断扩张，主营业务收入

显著增加，较 2009 年增加 80,656.53 万元；二是 2011 年公司新并表子

公司地铁运营公司的年营业收入为 396,560.19 万元，其中票款收入

221,390.93 万元，车辆销售收入 128,290.34 万元，从而使得 2011 年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0.31%、

0.64%和 0.67%，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0.49%、1.04%和 1.01%，各项

盈利能力指标保持稳定增长，均处于行业合理水平。近年来北京市为缓

解交通拥堵状况，进一步加大对市区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资力度，公司依

靠其行业垄断地位，承担了大部分轨道交通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加之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对公司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主营业务收入来

源广泛，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三）偿债能力分析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流动资产   4,684,803.38   3,557,024.44  2,814,691.70 

流动负债   2,230,498.49   4,719,455.15  2,373,107.53 

资产总计  22,759,015.98  18,603,397.87 14,067,270.71 

负债合计  13,546,296.26  10,354,795.53  6,780,968.44 

流动比率（倍） 2.10 0.75 1.19

速动比率（倍） 1.49 0.63 0.95

资产负债率（%） 60.00 55.66 48.20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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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公司整体负债水平较低，偿债能力较强，能够支撑各项债务的按时

偿还。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2009 年末、2010 年末和 2011 年末，公司

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2.10、0.75 和 1.19，速动比率分别为 1.49、0.63 和

0.95，公司具备一定的短期偿债能力。2009 年末、2010 年末和 2011 年

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呈现“V”字型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短期

借款 2010 年大幅度上升，2011 年显著下降所致。 

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2009 年末、2010 年末和 2011 年末，公司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 48.20%、55.66%和 60.00%，呈逐年上升之势。主要是

因为公司为满足持续增加的轨道交通建设及“城中村”等一系列项目的

资金需求，导致公司银行借款增加较快。 

总体来看，公司偿债风险不大。随着公司资产运营的进一步合理，

子公司主营业务的不断壮大，加之政府支持力度不断深化以及融资杠杆

的合理利用，公司未来会将偿债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四）现金流量分析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841.88 -41,945.43    48,444.71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1,143,442.96    528,702.71   443,266.15 

现金流出小计  1,347,284.83    570,648.13   394,821.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8,644.49  -3,801,837.05 -3,949,958.27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2,616,254.18    851,762.49   312,798.85 

现金流出小计  5,784,898.67   4,653,599.54 4,262,757.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5,638.34   4,467,462.99 3,981,036.37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12,248,296.89   8,883,899.61 6,169,421.79 

现金流出小计  8,962,658.55   4,416,436.62 2,188,385.4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6,912.48    623,634.22    79,5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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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48,444.71 万元、-41,945.43 万元和-203,841.88 万元。最近

两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京投银泰

多个项目支付拆迁补偿款以及发行人新建线路的建设资金支出。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3,949,958.27 万元、-3,801,837.05 万元和-3,168,644.49 万

元。近三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大，这是由于公司作为北京

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主要载体，施工项目较多，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占用的资金比例较大。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3,981,036.37 万元、4,467,462.99 万元、3,285,638.34 万元。

近三年公司筹集的资金数额较多，主要是由于公司承担的轨道建设项目

增多，投资活动的资金需求较大。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保障措施 

一、偿付风险与对策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果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不可控制的因

素，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可能会对本期债券按

期偿还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策：发行人将加强管理，严格控制成本，创造效益，为本期债券

按时足额偿付提供资金保证。发行人与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建立了长

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公司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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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可以通过间接融资渠道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

所需资金。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一）公司未来稳定的营业收入和不断增强的盈利能力是本期债券

还本付息的基础 

公司近年来营业收入稳步增长，显示公司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88,424.71

万元、243,493.94 万元和 603,933.61 万元，利润总额分别为 34,123.02

万元、93,322.03 万元和 106,907.10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分别为 21,297.52 万元、59,230.04 万元和 81,288.53 万元。 

2011 年，北京市国资委将负责北京市各轨道交通线路运营的北京市

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股权划转至公司。划转后，公司成为北京市轨道交

通投融资和运营的主体，主营业务收入中增加票款收入一项。目前票款

收入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最高。近三年，北京市各条轨道交通线

路的合计票款收入分别为 15.88 亿元、21.91 亿元和 25.90 亿元，年均

增长速度较快。未来随着规划中的各条线路陆续投入运营，票款收入将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本期债券的本息偿还的坚实基础。 

（二）公司可变现流动资产将是本期债券偿债资金的有效补充 

长期以来，公司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

良好。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持有应收账款 72,235.61 万元，

持有其他应收款 1,199,441.42 万元，持有存货 1,358,824.34 万元，且流

动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如果本期债券到期时，公司所持有现金不足以偿

还本期债券，公司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应收账款或部分存货资产，将现金

收入用于补充偿债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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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市政府在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支持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

供了有力保障 

2013 年后，公司资金需求减少较快，公司将根据线路的建设情况及

实际贷款情况安排还款计划，还款来源主要为北京市政府拨付给公司的

轨道交通专项资金、线路的票款收入等收益。依照京发改[2007]43 号文

《关于我市近期轨道交通建设资金解决方案的请示》及北京市政府的相

关批示，2016 年-2035 年为还款期阶段，资金需求由公司通过线网运营

收益和北京市财力共同承担，北京市财力将在 2016 年-2035 年每年安排

约 60-100 亿元轨道交通专项资金用于轨道交通项目债务融资的还本付

息，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较强的融资能力为债券偿付提供了进一步保证 

公司多年来与各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各商业银

行均拥有优良的信用记录，历年银行贷款按时偿还率均达到 100%，无

不良贷款记录。公司与各银行之间的融资渠道畅通，银行授信充裕，截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银行授信总额为 909.90 亿元，尚存未使

用额度为 231.47 亿元。即使在本期债券偿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

题，公司也可以通过银行融资予以解决。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不仅能保

证正常的资金需求，也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还本付息提供了进一步保证。 

（五）其他偿债措施安排 

公司将继续保持良好的财务结构和资本结构，有效安排偿债计划。

同时公司还将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努力降低融资

成本，优化债务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增强财务风险控制能力，为本期

债券偿付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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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惯例和主管部门的要求，中诚信国际将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期内对本期债券每年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跟踪评级。 

中诚信国际将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对其风险程度进行全程跟踪监

测。中诚信国际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公布的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及相关信

息。如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国

际，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国际将就该事项进行实地调查或电话访谈，

及时对该事项进行分析，确定是否要对信用等级进行调整，并在中诚信

国际公司网站对外公布。 

第八节  本期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第九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经发行人自查，近三年发行人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28 亿元，拟全部用于北京市地铁 6 号线工

程、北京市地铁 7 号线工程、北京市地铁 9 号线工程、北京市地铁 14

号线工程、北京市地铁 15 号线一期工程、北京市轨道交通亦庄线工程、

北京市轨道交通大兴线工程、北京市轨道交通昌平线工程等 8 个项目建

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亿元） 

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 
（亿元） 

1 北京市地铁 6 号线工程 322.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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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市地铁 7 号线工程 180.00 1.00

3 北京市地铁 9 号线工程 102.32 2.00

4 北京市地铁 14 号线工程 329.10 2.00

5 北京市地铁 15 号线一期工程 180.40 1.00

6 北京市轨道交通亦庄线工程 96.00 8.00

7 北京市轨道交通大兴线工程 109.70 8.00

8 北京市轨道交通昌平线工程 155.90 4.00

合  计 - 28.00

（一）北京市地铁 6 号线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地铁 6 号线是一条贯穿于城市中心区，东西向布置的轨道交

通干线，定位为大运量等级的线路，既服务于中心城区，同时服务于外

围新城，其兼顾交通疏解和发展引导的功能。随着北京地铁四号线、五

号线、十号线的建设，北京市南北向的交通压力将大大缓解，但东西向

仍然缺少快速交通走廊。特别是三环内，目前只有 M1 线一条轨道交通

线路，再加上由于城市格局、旧城保护片区及文物古迹的制约，旧城区

内东西向交通不畅的状况已经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因此，北京市城

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将六号线列入了近期的建设计划。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线路自五路居起，经慈寿寺、花园桥、四道口、二里沟东口、

车公庄、平安里、后海西、地安门、隆福寺、朝阳门、东大桥、呼家楼、

金台路、星火路、青年路、褡裢坡、黄渠、常营、草房、物资学院、北

关环岛、新华大街、玉带河大街、郝家府、东部新城，止于东小营站，

线路全长 42.85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共设车站 27 座，其中换乘站 13

座。在朝阳区五里桥和通州东小营设两座车辆段，在慈寿寺站北侧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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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停车场，控制中心设在小营。工程分期建设，一期工程自五路居至草

房，线路长 30.75 公里，二期工程自草房至东小营，线路长 12.1 公里。 

该项目一期和二期工程总投资 322.5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 2 亿元。 

3、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

铁 6 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09]2821 号）批准。 

4、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07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项目一期工程已

累计完成投资 151.85 亿元，二期工程完成投资 9.86 亿元，工程总计完

成投资 161.71 亿元。 

（二）北京市地铁 7 号线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地铁 7 号线是北京南城地区一条重要的东西向骨干线路，该

工程的建设将有效缓解北京西客站及两广路沿线交通压力，同时促进垡

头边缘集团城市开发，有效疏解中心城人口与职能的功能，实现轨道交

通与工业改造土地的一体化开发。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线路自北京西站起，经湾子、达官营、广安门、牛街、菜市

口、虎坊桥、珠市口、都市街、磁器口、幸福大街、夕照寺、广渠门东、

双井、广渠路、大郊亭、百子湾、化工二厂、紫南家园、欢乐谷、垡头、

玻璃二厂，止于焦化厂站，线路全长约 23.8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共设

车站 23 座，其中换乘站 9 座，与地铁 9 号线等 9 条线路以及北京铁路

枢纽西客站衔接换乘。在原焦化厂设车辆段，控制中心设在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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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程总投资 180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 亿元。 

3、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

铁 7 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10]465 号）文件

批准。 

4、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53.81 亿元。 

（三）北京市地铁 9 号线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地铁 9 号线是一条位于北京市西部的南北向线路，该工程的

建设对于改善城市西部的交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城市基础设

施相对比较薄弱的丰台区的建设发展，并且能够使目前正在实施的北京

市近期轨道交通线网发挥更大的作用。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自丰台区郭公庄起，途经万寿路南延路、广安路、六里桥、

羊坊店路、北京西客站、首都体育馆南路、白石桥，至长河桥以北设白

石桥站与 4 号线衔接。该线全长约 16.45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

13 座。该工程在线路南端的郭公庄地区设车辆段一处，实际占地面积约

16 公顷。控制中心设在小营综合控制中心内。 

该工程总投资 102.32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 亿元。 

3、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

铁 9 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投资[2008]1401 号）批准。 



 

 18

4、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07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86.51 亿元。 

（四）北京市地铁 14 号线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地铁 14 号线是一条连接东北、西南边缘集团，围绕中心城东

南的“L”线，该工程的建设对于改善城市西部的丰台边缘集团、东北的

酒仙桥边缘集团的交通状况、为北京南站提供东西向交通支持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该线的建设能够促进丽泽商务区、丰台河西地区及酒仙桥电

子城、望京北扩地区的城市改造及发展，加强南城的交通，促进南城地

区的发展，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北京市近期轨道交通线网发挥更大的作用。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线路西起芦井路站，经张仪村、小屯路、丰台体育中心、丰

台北路、西局、丽泽路、三路居、玉林西路、右安门外大街、北京南站、

马家堡东路、永定门外大街、安乐林路、蒲黄榆、芳古路、方庄东路、

十里河、弘燕路、松榆北路、南磨房路、广渠路、大望路、朝阳路、金

台路、朝阳公园、朝阳公园西、东四环北路、将台路、万红西街、阜通

东大街、阜通西大街、望京体育公园、广顺北大街、广顺桥北，止于来

广营站，线路全长约 47.3 公里，其中地下线长 42.3 公里，高架及地面

线长 5 公里。共设车站 36 座，其中地下站 35 座，高架站 1 座。换乘站

为 14 座，与地铁 4 号线等 14 条线路以及北京铁路南站衔接换乘。张仪

村设停车场 1 座，香河北路设车辆段 1 座，控制中心设在小营。 

该项目工程总投资 329.1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 亿元。 

3、项目批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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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

铁 14 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10]568 号）批准。 

4、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10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73.50 亿元。 

（五）北京市地铁 15 号线一期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地铁 15 号线一期从朝阳北沙滩至顺义河东，经过了朝阳、顺

义两个区，15 号线是一条顺义新城乃至北京东北部其他新城（怀柔、密

云、平谷）与中心城的联系通道，该线的建成将为沿线重要功能区，如

新国展、望京地区、奥林匹克公园地区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持，同时该

线的建设还将缓解北京市北四环至北五环范围内东西向交通压力，成为

北京市北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走廊。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线路自北沙滩起，经奥林匹克公园、安慧北里、大屯路东、

指挥中心、望京西、望京、来广营东路、香河北路、孙河、新国展、新

国展北、后沙峪、南法信、顺西路、府前街，止于河东，线路全长 38.3

公里，其中地下线长 24.6 公里，高架线长 13.7 公里。共设车站 17 座，

其中地下车站 13 座，高架车站 4 座。换乘站为 5 座，与地铁 5 号、8

号、13 号、14 号线等换乘。在香河北路设一座车辆段，在潮白河东设

一座停车场，控制中心设在小营。 

该项目总投资 180.4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 亿元。 

3、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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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15 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09]2536 号）

批准。 

4、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131.86 亿元。 

（六） 北京市轨道交通亦庄线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轨道交通亦庄线在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网规划中为 L2 线，线

路基本沿北京市东南复合交通走廊布置。亦庄线主要是为往来于市中心

地区和亦庄开发区之间的客流服务。该工程的建设可以带动和引导城市

空间结构调整，推动东部发展带的建设，加快亦庄新城城市化进程，促

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快速发展。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线路自宋家庄起，经南四环、小红门、旧宫东、亦庄、商城、

隆庆街、荣京街、同济南路、经海路、垡渠路、次渠，止于亦庄火车站。

线路全长 23.2 公里，其中地下线长 8.49 公里，高架线长 13.98 公里，U

型槽及路基段 0.73 公里。共设车站 14 座，其中地下车站 6 座，高架车

站 8 座。 

该项目总投资额 96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8 亿元。 

3、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轨

道交通亦庄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09]1140 号）

批准。 

4、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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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84.53 亿元。 

（七）北京市轨道交通大兴线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轨道交通大兴线北起丰台区马家楼、南至大兴区南兆路，在

马家楼站于北京地铁四号线接轨，是地铁四号线的南延线，其建成后将

与四号线共同构成纵观北京市的南北向轨道交通干线。大兴线是联系大

兴新城与中心城的快速轨道交通运输系统，该工程的建设能促进新城发

展，促进北京市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向外转移，缓解北京南部交通压力，

完善北京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强化大兴区内部交通联系。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线路自地铁 4 号线马家楼站起，经南苑西、西红门、五环路、

金星路、枣园、清源路、黄村大街、黄村火车站、义和庄、医药基地，

止于南兆路站。线路全长 21.76 公里，其中地下线长 16.9 公里，高架线

长 3.8 公里，路基路堑过渡段 1.06 公里。共设车站 11 座，其中地下车

站 10 座，高架车站 1 座。设南兆路车辆段 1 座。 

该项目总投资 109.7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8 亿元。 

3、项目市场前景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轨

道交通大兴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09]1142 号）

批准。 

4、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95.6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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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北京市轨道交通昌平线工程 

1、项目建设必要性 

北京市轨道交通昌平线是一条连接中心城区与昌平新城的南北向的

轨道交通快速客运线，该工程的建设对于改善城市北部昌平至市区内的

交通状况、拉近市区与郊区新城的时空距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线的

建设能够促进昌平东扩区，沙河高教园区及回龙观北部地区的改造及发

展，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北京市近期轨道交通线网发挥更大的作用。 

2、项目情况介绍 

该工程线路北起十三陵景区站，经鼓楼、水库路、城东、城南、高

教园、沙河、巩华城、朱辛庄、北清路、止于西二旗站，线路全长约 31.6

公里，其中高架线长 16.4 公里，地下线长 13.5 公里，地面线长 1.7 公

里。新建车站 11 座，其中地下车站 5 座，高架车站 6 座。设换乘站 2

座，与地铁 8、13 号线衔接换乘。定泗路设停车场 1 座，十三陵地区设

车辆段 1 座，控制中心设在小营。同步建设昌平线朱辛庄站至 8 号线二

期工程回龙观站之间的联络线工程，长 5.9 公里，工程车辆、机电设备

等采用与 8 号线相同的系统制式。联络线建成后与 8 号线贯通运营。 

该项目总投资额为 155.9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4 亿元。 

3、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轨

道交通昌平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10]1409 号）

批准。 

4、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该项目于 2010 年开始建设，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 66.05 亿元。 



 

 23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本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

集资金。发行人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将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在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或公司预算范围内，由使用部门或单位提出使用募集资

金的报告。财务管理部执行下列程序：使用部门使用募集资金由财务管

理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资金使用超出计划额度时，超出

额度的资金使用由董事会批准。 

由于项目资金投入和融资可能出现时间差，公司或将面临债券资金

闲置情况。对此，一方面，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进度，严格

按照公司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下拨资金和监控资金使用，避免资金闲置。

另一方面，对于确已出现的暂时性的债券资金闲置，公司将在获得董事

会批准的情况下，本着谨慎、稳健的原则适当进行安全性高、流动性强、

收益稳定的短期投资，如短期国债、金融债投资，以提高债券资金使用

效率。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至上市公告书公告前，本公司运转正常，未发

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顺利； 

二、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四、无重大投资； 

五、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六、住所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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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无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八、重大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动； 

九、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动； 

十、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十一、本公司资信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二、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 号京投大厦 2 号楼 9 层 908 室 

法定代表人：王琪 

联系人：任宇航、侯薇薇、刘璟琳 

联系电话：010-84686160、84686127 

传真：010-84686151 

邮政编码：100101 

二、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周一红、葛长征、边洋、王艳晖、权浩庆、杨天化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 层 

联系电话：010-66568161 

传真：010-66568704 



 

 25

邮政编码：100033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黄凌、谢常刚、赵筱露、张春晖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联系电话：010-85130658、85130665、85130793 

传真：010-65185233 

邮政编码：100010 

（二）分销商： 

1、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20

层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正雄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20 层 

联系电话：020-88836635 

传真：020-88836634 

邮政编码：510623 

2、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夏炎  

联系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1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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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7-65799706 

传真：027-85481502 

邮政编码：430015 

三、托管机构： 

（一）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0 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田鹏 

联系电话：010-88170738 

传真：010-66061875 

邮政编码：100033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楼 

总经理：高斌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楼 

传真：021-58754185 

邮政编码：200120 

四、审计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法定代表人：徐华 

联系人：冯万奇、刘红志 

联系电话：010-85665878 

传真：010-85665820 

邮政编码：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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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D

座 7 层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联系人：陈志新、潘永曜 

联系电话：010-66428877 

传真：010-66426100 

邮政编码：100031 

六、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6 层 

负责人：陶修明 

联系人：刘志弘、高红云 

联系电话：010-66523321、66523481 

传真：010-66523399 

邮政编码：100033 

七、债权代理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6 号神州数码大厦 1-2 层 

负责人：赵立莉 

联系人：马振涛 

联系电话：010-82608152 

传真：010-82608239 

邮政编码：100080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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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的批准文件 

（二）2013 年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

其摘要 

（三）发行人经审计的 2009 年、2010 年及 2011 年财务报告 

（四）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五）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无正文） 




